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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

(新美还建楼C地块)

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
拍卖文件

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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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

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拍卖公告

受大冶市城发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2025年12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17开标室公开拍卖：位于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整体承租，自营，不得转租），竞买保证金18000元。

竞买人须为依法注册且有效存续的单位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自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拍卖标的在其所在地展示，请自行前往现场踏勘。标的具体详情见拍卖文件,标的起拍价及加价幅度由拍卖师现场宣布。

办理竞买登记和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17时前（保证金以银行实际到账为准）。
联系人：胡先生13597635444

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2日
竞买须知

 特别提示：

1、请竞买人认真阅读本《拍卖文件》,以免引发争议或诉讼。

2、拍卖人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委托人、竞买人、买受人的任何违约、违法行为不承担责任。

3、拍卖人在公开的媒体和在本规则中对本次拍卖标的所作的文字描述或数字说明,仅供竞买人参考,不作为拍卖人和委托人对竞买人所作的承诺。

4、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为：位于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整体承租，自营，不得转租），商业房产共计14间，总建筑面积约1103.82㎡，竞买保证金18000元。
5、竞买人一旦参加竞买,即视为已完全了解标的现状(包含标的瑕疵),对《拍卖文件》内容不持异议。

一、拍卖标的物情况（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委托人和拍卖人的任何承诺）
	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
	坐落位置
	面积

（㎡）
	年租金起拍价 （元）

	1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8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 号
	85.99
	10318.8

	2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8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2 号
	71.72
	8606.4

	3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6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3号
	84.59
	10150.8

	4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4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4 号
	84.59
	10150.8

	5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3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5 号
	71.72
	8606.4

	6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6 号
	68.15
	8178

	7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8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7号
	68.15
	8178

	8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5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8 号
	68.15
	8178

	9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1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9 号
	68.15
	8178

	10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0 号
	71.72
	8606.4

	11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8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1 号
	84.59
	10150.8

	12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4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2 号
	84.59
	10150.8

	13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2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3 号
	71.72
	8606.4

	14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4 号
	119.99
	14398.8

	合计
	1103.82㎡
	年租金合计132458.4元

	
	3年租金总和

397375.2元


拍卖标的经拍卖成交的，买受人（承租人）应按照与委托人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期限和方式将首年房屋租金支付至委托人指定银行账户，买受人（承租人）在拍卖前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用于抵扣应向拍卖人支付的拍卖佣金（具体佣金比例详见竞买须知及竞买协议）。如买受人（承租人）恶意拖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或者未按约定履行年租金支付义务的，委托人有权取消其竞得资格并追究其法律违约责任，其所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二、有关说明事项

  1、本拍卖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拍卖公告中所述的委托拍卖行为。在整个拍卖程序中,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委托人要求暂缓、中止、撤回或恢复等事项,竞买人必须承诺无条件认可。

   2、竞买人应在充分了解拍卖标的物的瑕疵后,对《拍卖文件》内容不持异议,自愿遵守《拍卖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项目拍卖程序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发布拍卖公告

第二阶段  接受意向竞买咨询与报名登记

  第三阶段  举行拍卖会
  第四阶段  价款结算,标的移交。

  4、价款结算、标的移交按照买受人（承租人）与委托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执行。

  三、竞买登记

竞买人按照拍卖公告要求向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提交竞买登记材料并按期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查无误后,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为其办理竞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竞买登记提交资料如下：

  (一)法人及其他组织: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3、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出示原件,提供复印件)

   4、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复印件需盖法人单位公章。

   (二)自然人:

   1、有效身份证(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

   2、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四、竞买保证金拍卖标的价款事项

 竞买人在拍卖公告载明的截止时间前将竞买保证金18000元汇入下列指定的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17时整(保证金以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开户单位: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武汉中南一路支行
银行账号: 578157524250
拍卖成交,买受人（承租人）按照3年期租金成交总价的4.1%向拍卖人支付拍卖佣金，买受人（承租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用于抵扣拍卖佣金（多退少补）。未竞得标的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拍卖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买受人（承租人）如因恶意拖延拒不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或者房屋租赁合同的,视为违约。买受人（承租人）违约,其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拍卖人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规定,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承租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承租人）应当补足差额,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时,原买受人（承租人）不得参加竞买。

 五、拍卖标的移交与付款期限

买受人（承租人）在拍卖会结束后凭拍卖成交确认书与委托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具体价款结算和标的移交均按照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的具体条款执行。

 六、拍卖终止

 1、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委托人以及拍卖人有权立即终止本次拍卖活动: 

 (1)竞买人的申请文件不真实,或在实质上不能履行其承诺条款的；

 (2)发现竞买人有恶意串通行为的； 

 (3)拍卖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

  因上述原因终止本次拍卖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2、在实施拍卖前,因委托人要求终止的,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5个工作日内如数无息退还。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次拍卖所发生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标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上述内容，竞买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部知晓，无任何异议，自愿参加竞买，并对参加竞买的行为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           

竞买人（签章）：                                2025年  月  日
竞买协议

拍卖人:(甲方)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竞买人:(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其它相关规定,经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拍卖标的：位于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整体承租，自营，不得转租）。
    乙方根据甲方在2025年12月22日在《今日大冶》发布的《拍卖公告》,了解了以下内容并认可本次拍卖会竞买须知及拍卖规则，自愿参加竞买。

拍卖标的

	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
	坐落位置
	面积

（㎡）
	年租金起拍价 （元）

	1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8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 号
	85.99
	10318.8

	2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8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2 号
	71.72
	8606.4

	3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6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3号
	84.59
	10150.8

	4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4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4 号
	84.59
	10150.8

	5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3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5 号
	71.72
	8606.4

	6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7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6 号
	68.15
	8178

	7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8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7号
	68.15
	8178

	8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5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8 号
	68.15
	8178

	9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1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9 号
	68.15
	8178

	10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6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0 号
	71.72
	8606.4

	11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8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1 号
	84.59
	10150.8

	12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4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2 号
	84.59
	10150.8

	13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2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3 号
	71.72
	8606.4

	14
	鄂（2024）大冶市不 

动产权第 0028750 号


	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 栋 2-14 号
	119.99
	14398.8

	合计
	1103.82㎡
	年租金合计132458.4元

	
	3年租金总和

397375.2元


2、拍卖标的物以实际展示现状为准进行拍卖；

3、拍卖时间:2025年12月29日上午9时30分；

4、拍卖地点: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17开标室。
二、乙方有权了解拍卖标的物的瑕疵,有权查验拍卖标的物及查阅标的物的相关资料。乙方应在拍卖前自行前往标的所在地进行现场查勘，乙方一旦取得竞买资格进入拍卖现场,即表明已经查验或了解拍卖标的物,并愿意承担风险责任；

    三、竞买保证金：
乙方在竞买前,应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竞买保证金18000元，汇入下列指定帐户。

开户单位: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武汉中南一路支行
银行账号: 578157524250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5年12月26日17时整(保证金以银行实际到账时间为准)。

 四、拍卖方式：

 拍卖师应在拍卖会开始之前宣布本次拍卖会的拍卖规则,并告知竞买人,拍卖师可根据现场竞价情况调整竞价阶梯。

 乙方的最高应价达到或超过底价时经拍卖师落槌后即表示拍卖成交,双方不得反悔。

 乙方成为买受人后,应与甲方当场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拒不签署的,甲方除不退还竞买保证金外,还将依据拍卖法追索乙方因此给拍卖委托人和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五、拍卖佣金的支付：

拍卖成交,买受人（承租人）按照3年期租金成交价的4.1%向拍卖人支付拍卖佣金，买受人（承租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用于抵扣拍卖佣金（多退少补）。未竞得标的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拍卖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六、违约责任：

1、乙方和其他竞买人、委托人有意串通损害甲方利益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并培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因恶意拖延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或房屋租赁合同以及未履行相应义务形成违约事实的,甲方及委托人有权没收乙方所交纳竞买保证金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3、乙方如违约,甲方征得委托人同意可再行拍卖。再行拍卖时,乙方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乙方应当补足差额。

4、甲方和其他竞买人、委托人恶意串通损害乙方利益的,应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乙方经济损失。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本协议壹式贰份,自乙方交纳竞买保证金且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甲方: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乙方:

2025年  月  日

拍卖规则
拍卖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高者得”的规则举办本次拍卖会。为确保委托人和竞买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订以下规则及须知：

一、本次租赁权拍卖采取增价拍卖方式，租赁期限3年，整体承租，以标的物年租金作为起拍价，加价幅度由拍卖师现场宣布。拍卖开始后，由拍卖师叫价，竞买人举牌应价，出价最高且符合规定的竞买人由拍卖师击槌宣布与之成交。在场工作人员即与其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拒绝当场签订者视为违约，其所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违约责任。

二、本次拍卖会拍卖标的为有底价拍卖，拍卖过程中场上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的拍卖不予成交。拍卖标的起拍价和加价幅度由拍卖师现场宣布，拍卖师有权根据现场情况临时调整起拍价和加价幅度。

三、本次拍卖以标的实际现状为准公开拍卖，拍卖人对拍卖标的不作任何形式的承诺和担保。竞买人应在拍卖会前查阅标的物资料并到标的物展示现场作详细的查验和了解（拍卖会现场拍卖人不再解答竞买人的提问），竞买人对拍卖标的有明确的认识方可举牌应价，竞买人一旦举牌应价即视作认可和接受拍卖标的的实际现状及所有瑕疵。拍卖人对拍卖标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四、凡参加拍卖会现场竞买者，必须遵守本规则各项条款，不得起哄闹事，不得阻碍他人竞买，不能有操纵、控制、串通等违规行为，否则拍卖人有权取消其竞买资格并没收其所交纳的保证金，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责任由违规竞买人全部承担。观摩者和来宾人员不能参加竞买。

五、本规则如有改动，以拍卖会上拍卖师宣布的为准。

六、本规则的解释权仅属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我方已仔细阅读以上拍卖规则及须知，全面认可并愿意遵守各项条款规定，如有违反，本人愿意承担一切违约法律责任。

竞买人（签章）：                                     2025年  月  日
竞买申请书
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我方经认真阅读位于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整体承租，自营，不得转租）拍卖文件，并已实地踏勘过现场，充分了解本次拍卖标的状况和瑕疵，对拍卖标的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品质、性状、数量等）有充分的认识，对本次拍卖标的一切现状及所有瑕疵均已知晓和认可。申请人在此承诺：不因成交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经济或民事纠纷而向委托人、拍卖人进行追责和索赔。   

我方完全理解并愿意遵守本次拍卖文件中的规定和要求，接受拍卖文件的全部内容无异议，对拍卖标的的所有瑕疵和潜在经营风险完全表示接受，均无异议。 

我方现正式申请参加你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17开标室举行的本次拍卖活动。

我方愿意按拍卖文件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18000元。

若能竞得该标的，我方保证按照本次拍卖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全部义务。若我方在本次拍卖活动中，出现不能按期付款或有其他违约行为，我方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

特此申请和承诺。

附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原件；

2.竞买保证金交纳凭证；

3.拍卖文件要求竞买人提交的其他资料。

申请人：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名：              
地    址：                                        
电    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单位竞买提供）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受托人

	姓    名
	
	姓    名
	

	性    别
	
	性    别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职    务
	

	证件号码
	身份证（  ）护照（  ）
	证件号码
	身份证（  ）护照（  ）

	
	
	
	

	本人授权           （受托人）代表本人（单位）参加2025年12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大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17开标室举行的位于大冶市东岳路街道新美路2号(新美还建楼C地块)10号楼商业房产三年承租权（整体承租，自营，不得转租）拍卖会，代表本人（单位）签订《成交确认书》、《拍卖笔录》、《房屋租赁合同》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有关文件、凭证等。

受托人在该拍卖活动中所做出的承诺、签署的合同或文件，本人（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委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兹证明本委托书确系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亲自签署。

                            （单位公章或个人签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